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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8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2018—040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不涉及具体金额，具体的实施内容

和进度将根据双方后续工作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以正式合同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因本协议是战略协议，对公司 2018 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本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与贵阳德昌

祥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昌祥”）签署了《嘉应制药与德昌祥之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达成了建立

双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协议，现将协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作双方基本情况 

    甲方：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中成药制造企业，共有 5种剂型共 70多

个药品品种，主要涉及咽喉类、感冒类、骨科类、风湿类中成药，主导品种多为独家经

营产品、国家专利保护品种、国家基本用药目录及医保目录品种。经过多年专业市场推

广，产品已具有较高的市场成熟度，主打产品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和良好的口碑。 

 

乙方：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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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69102172T 

法定代表人：周熙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扎佐医药园区Ａ区８号 

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 

乙方前身为成立于 1900年的贵阳“德昌祥药号”，曾是全国 56家重点中成药生产

企业之一，主营业务为中成药剂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有妇科再造丸、参茸鞭丸、复

方枇杷叶膏等，多次获得贵州省名牌产品荣誉，2006年荣获“中国妇科药品第一品牌”

和“中国著名品牌”称号，2017年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同时，乙方已在全国主要省份建

立起销售网络，销售范围包括贵州、四川、广西、河北、云南、浙江和广东等市场。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宗旨 

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合作精神，利用双方自身资源，发挥各自的产品、市场、

团队管理优势，共同拓展医药业务，同时在股权及资本层面上建立合作，结成深度的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 

（二）合作原则 

1、长期合作原则。不断深化合作新机制，创新合作新模式，构建持久长效的合作

新格局。 

2、互惠互利原则。着眼扩大共同利益，坚持平等互利、相互支持、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促进双方互利共赢。 

3、深化推动原则。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共同创造合作条件，高质量、高效率地加

强双方实质性内容。 

4、公平合法原则。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诚实信用、平等协商、科学规

范、合理对接，切实维护双方的合法利益。 

5、多元互动原则。根据实际需要，积极拓展、延伸双方合作的领域和方式，不断

增强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三）合作目标 

1、通过本次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强双方在药品研发技术方面的合作与共享，实现

双方从咽喉及感冒中药领域到妇科中药领域的覆盖，拓展双方的产品线，强化规模优势，

提升双方在医药市场的竞争力。 

2、通过本次战略合作，双方利用对方现有的销售渠道，将现有产品打入零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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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客户资源的整合，销售渠道的互补，打破规模增长瓶颈，快速提升市场份额，形成

双赢互利的局面。 

3、通过本次战略合作，甲方将成熟的管理体系及财务核算体系引入乙方，双方在

后台管理等方面进行分享，提高乙方的公司治理水平与财务规范水平，进一步提高经营

效率，尽快实现资产与资本的对接。 

（四）合作内容 

1、双方基于战略合作关系，构建长期而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发挥双方的资源及

产业优势，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最大程度的满足双方的需求。 

2、产品合作 

（1）双方将围绕现有及规划的中成药制剂产品开展相关的业务合作，就双方共同

感兴趣的产品和项目进行共同投入、合作开发、提升标准等工作。 

（2）结合各自优势，双方可就具体项目在药物研发、生产、销售、药物生产周期

管理及 MAH申报等环节，根据各自需求开展全方位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经双方

确定合作后，双方可就每个具体产品签订合作协议，并履行相应条款。 

（3）双方可享有在新药论证、技术咨询、产品代理销售、市场推广和协同创新等

方面优先合作的权利。此外，在取得相关生产资质、具备各项条件且合法合规的情况下，

双方可互相委托对方进行药品生产，供应各自市场。 

3、市场合作 

（1）双方可利用对方的销售网络，提升药品营销合作、分销、深化渠道开发。根

据实际情况理顺市场流通渠道，在合适的时间内，分期、分步骤协助对方归拢市场。 

（2）双方在推广对方产品时，自觉执行对方产品的价格体系、渠道管控，积极维

护对方制定的产品营销方针政策，并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宣传双方品牌形象和经

营理念。 

（3）为有效地拉动产品市场销售，双方均给予对方在产品经销中更多的活动支持，

为对方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服务和项目性支持服务。 

4、双方合作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资源的共享、服务的合作、产业的整合、资产的

并购。乙方在甲方对其实施资产并购的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完成内部的战略资产重组。 

5、双方应保证本协议的延续性，无论是股东变更或经营者调整（包括股权变更、

人事变动、企业兼并、分立、名称改变等），均不影响本协议的有效性。 

(五)其他约定：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4 

1、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分步骤落实合作任务对

接，并定期召开协调会议； 

2、本协议执行时间至 2023年 12月 31日。合作过程中可根据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实

际情况，签署延期协议或增加新的条款。本协议可由合作的任何一方提出终止。如一方

在收到书面协议后 1个月不予回答时，视同终止。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框架协议的签署将加快双方启动实质合作，充分发挥双方在药品研发、生

产、销售等方面的优势，提升双方在医药市场的竞争力，经协商，双方一致同意在优势

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双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拟在未来就药

品研发、市场、销售等环节开展全方位业务合作，同时深入推动资本与产业的融合，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双方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夯实综合竞争力，提升整体盈

利能力。有利于本公司的长远发展和未来业绩增长，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不涉及具体金额，对公司 2018 年

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将根据双方后续工作进一步落

实和推进，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以正式合同为准。 

2、本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嘉应制药与德昌祥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5 月 21 日 




